
曹县治理大气污染下狠手

防防治治污污染染不不力力，，俩俩领领导导被被停停职职

本报菏泽12月16日讯(记者
李贺) 16日，记者从菏泽市林业局
获悉，牡丹区万福河省级湿地公园
和单县东舜河省级湿地公园两处
湿地公园规划通过省林业厅评审，
专家组认为这两处湿地公园具备
了建立省级湿地公园的条件，建成
后将成为综合性的湿地生态文化
长廊。

13日，山东省林业厅组织有
关专家在济南召开了《菏泽牡丹
区万福河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
划》和《单县东舜河省级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评审会。评审专家观看
了湿地公园影像资料，听取了规
划编制单位的汇报，审查了《总体
规划》文本及相关材料，经过充分
讨论认为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按程序报批。

据了解，规划中的万福河湿
地公园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城区南
部，以万福河城区河段为中心东
拓西展，呈东西向带状分布。公园
规划边界西起佃李路桥，东至日
兰高速，主要包括万福河部分河
段、新农村穆李旅游区、雷泽湖及
其周边水系绿化带。

据菏泽市林业局研究员王海
明介绍，万福河湿地公园的建设，
以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从
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
完整性、保护水鸟栖息地、防止湿
地及其生物多样性衰退的基本要
求出发，强调科学修复湿地景观，
创造适宜市民休闲、人与自然和
谐的湿地环境。

据介绍，万福河湿地公园建
成后，依托万福河丰富的湿地景
观资源，将建成集湿地文化展示、
科普宣教、湿地体验、市民休闲、
绿道健身为一体综合性的湿地生
态文化长廊。

另外，拟建的单县东舜河省
级湿地公园规划区位于单县新城
东部，以城区河段为中心南拓北
展。公园规划边界南起大沙河林
场西边界，北至东鱼河，贯穿单县
城市总体规划的整个规划区，是
单县城市发展的蓝色轴线和绿色
景观长廊。

万福河湿地公园

要挂省字招牌

本报曹县12月16日讯 (记者
李贺) 16日，记者从曹县环保

局获悉，曹县对完不成治理大气
污染任务和造成环境事故的领
导干部，一律予以问责，不得提
拔重用。目前已经有10名责任人
被问责，其中，责成8名责任人通
过媒体向全县人民公开道歉，对
2名责任人予以停职检查处理。

针对大气污染实际存在的
问题，曹县明确了工业企业空气
污染治理、扬尘污染防治等13项
重点工作的具体任务，形成了详
实的《曹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
施方案》，并专门成立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指挥部，13个工作小
组组长全部由副县级领导担任，
实行挂图作战，动态化管理，逐

一销号整治。
在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

议上，13个工作小组组长作了公
开表态发言。根据汇报情况，督查
组深入现场督查，对领导不重视、
工作进度缓慢、成效不明显的单
位，按照《曹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问责暂行办法(试行)》进行严格
问责。

据了解，对于不能按期完成
任务目标的单位，在科学发展综
合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相关
责任人不得提拔重用。今年以来，
该县已有10名责任人因防治大气
污染不力被问责，其中责成8名
责任人通过电视向全县人民公
开道歉，对2名责任人予以停职
检查处理。

本报菏泽12月16日讯 (记
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孙明
金) 春节临近，又到了烟花爆
竹销售的高峰期。新的《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自今年
12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烟
花爆竹零售场所与学校、幼儿
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
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
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
必须保持100米以上距离。

13日，牡丹区安监局召开
烟花爆竹工作会议，2014年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发放工
作即将开始。根据规定，常年零
售许可经营单位，先培训合格
方可办证，有效期为一年，临时

零售许可经营户许可证有效期
为一个月。零售经营户销售地
点由安监、公安、工商、行政执
法、城区各乡镇办事处等部门
协商确定。

据了解，新的《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实施办法》自今年12月1
日起施行。与原《办法》相比，新

《办法》有了较大变动，对安全
距离、营业场所、经营条件、监
督管理、处罚标准等方面规定
得更明确、更具体。

《办法》首次对烟花爆竹长
期零售点提出了要求，规定“春
节期间零售点、城市长期零售
点都要实行专店销售”；并对烟
花爆竹零售场所与学校、幼儿

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
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
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
的“安全距离”有了精确的限
制，要求必须保持100米以上，
而原《办法》只是要求保持“安
全距离”。

同时《办法》还明确规定，经
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的、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
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
的烟花爆竹的，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
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
吊销零售许可证。

“专柜经营就要求零售网

点不得销售其他无关商品，不
得自行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
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不符合质量
标准的烟花爆竹。”牡丹区安监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真正
实现专店经营还有一些难度，
很多零售网点除了卖烟花爆竹
还会卖一些年货。

此外，牡丹区要求申请许
可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主要
负责人年龄要在60岁以下，必
须经过培训、考核，取得上岗资
格。上年度有违反烟花爆竹销
售管理规定行为的经营户不予
审批；在经营过程中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将依法取消其零
售经营资格。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销售不能“随地摆放”

销销售售点点距距学学校校要要百百米米开开外外

定陶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治理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朱建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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